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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國際大廠之間的智權攻防日趨劇烈，侵權訴訟的代價 

動輒達數億美金，企業已逐漸了解智權已儼然成為獲 

 

利績效的關鍵元素之ㄧ。因此產出優質智權成果已非 

企業研發活動的唯一績效指標，如何避免產品侵權以

及如何佈局智權攻防利器亦有同等重要之地位。有鑑

於此，本文將提出一套「系統化研發創新流程」 (如

下圖所示)，藉由將專利資訊系統化地導入研發創新流

程中，在儘可能降低侵權嫌疑以及產出具有可專利性

之研發成果前提下，以期協助企業進行系統化的研發

創新。其中，本文亦將特別闡述 TRIZ 發明原則於系

統化研發創新之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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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由於不善智權策略所導致企業失敗案例與日俱

增，企業對於將智權策略納入研發端活動的意識已日

趨成熟。企業於研發階段有兩大智權目標，一為避免

將研發資源投入於可能侵權的產品，另ㄧ項為應用專

利權妥善保護研發成果以建立進入障礙，而為達成此

兩項目標需大量蒐集並整理專利資訊。再者，研發流

程的系統化也已成為企業控制研發品質的手段之

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即為TRIZ發明原則的應用

[2][3]。然而，由於多數研發人員對於TRIZ發明原則的

理解不深，對於發明原則之應用仍多有侷限，易造成

發明原則之應用效益無法妥善彰顯。 

針對上述問題，本文將提出一套「系統化研發創

新流程」，一方面幫助企業達成研發階段的智權目

標，另ㄧ方面協助研發人員能更有效運用TRIZ發明原

則，同時並以三種常見的研發情境模擬專利資訊於

「系統化研發創新流程」的使用方法。 

 

二、系統化研發創新流程所需建構之資料庫 

 

 

本文所提「系統化研發創新流程」之施行需要三

套已建構之資料庫，其中專利資訊將透過此系統化之

使用將其效益發揮至極致。第一套為專利分析資料

庫，包括技術功效矩陣圖資料庫以及技術趨勢分析資

料庫，其中技術功效矩陣圖資料庫包含特定技術領域

之技術功效矩陣圖，有助釐清各技術領域之專利佈局

現況，作為研發產品之侵權警訊以及研發完成後專利

申請之參考，而技術趨勢分析資料庫則有助呈現各特

定技術領域之技術生命週期以及技術手段演進過

程，可以用來作為產品研發的方向以及預測；第二套

為技術資料分類資料庫，透過該專業技術分類之資料

庫，可幫助研發人員快速找尋各特定技術領域可參看

之專利，藉以作為激發創新靈感的來源；第三套為發

明原則分類資料庫，每項TRIZ發明原則包含特定技術

領域於該發明原則下之專利實例群，此外並將發明原

則做使用頻率上的排序[1]，在使用者無法明確定義矛

盾問題時，可依發明原則之使用頻率而一一檢視。 

 

三、系統化研發創新流程的使用情境 

 

以下將提出三種實務上常見的研發情境並模

擬本文提出「系統化研發創新流程」的使用方法： 

 

(一)對於研發創新僅有初步構想 

 
對於研發創新的方向僅有初步的構想，此時需由

技術功效矩陣圖資料庫以及技術趨勢分析資料庫幫

助罹清原創性方向，接而以TRIZ進行研發創新。以

TRIZ進行研發創新過程中，需參看技術資料分類資料

庫以及發明原則分類資料庫，首先問題釐清，亦即先

找出問題的矛盾之處，並查看是否可用TRIZ矛盾矩陣

表所對應之發明原則解決之；若無法直接解決，則嘗

試以發明原則使用頻率排行表依序試驗，過程中可參

看發明原則所對應之實例，最後產出解決方案。在以

TRIZ完成研發創新後，則需考慮該解決方案用於商品

化時，是否有侵權之虞。因此須從技術功效矩陣圖資

料庫、技術趨勢分析資料庫以及技術資料分類資料庫

中找可能侵權之專利群，若侵權比對分析結果顯示有

較高侵權疑慮，則需嘗試迴避設計該專利群，若可成

功迴避避設計則可直接進入下一階段之可專利性分

析；若無法直接有效迴避設計該專利群，則需再以

TRIZ進行研發創新，重新設計解決方案，直到產出侵

權嫌疑較低之解決方案後，再進行最後一步的可專利

性分析。可專利性分析之分析資料來源亦來自於技術

功效矩陣圖資料庫、技術趨勢分析資料庫以及技術資

料分類資料庫。進行可專利性分析之目的在於可釐清

該解決方案是否可以申請專利保護的可行性。 

 

(二)對於研發創新有明確構想且無侵權之虞 

 

對於研發創新已有明確之技術手段，並且根據技

術功效矩陣資料庫、技術趨勢分析資料庫以及技術資

料分類資料庫內專利資訊顯示，該明確技術手段無侵

權之虞，再進行最後一步的可專利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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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對於研發創新有明確構想但有侵權之虞 

 

對於研發創新已有明確之技術手段，並且根據技

術功效矩陣資料庫、技術趨勢分析資料庫以及技術資

料分類資料庫內專利資訊顯示，該明確技術手段有侵

犯其他專利權利之虞。此時首要工作為確認迴避設計

之標的專利群，若可直接迴避則可直接進入可專利性

分析階段，運用技術功效矩陣圖資料庫、技術趨勢分

析資料庫以及技術資料分類資料庫找尋前案，並加以

分析取得專利之可能性。若無法直接成功迴避該篇專

利，則可需參看技術資料分類資料庫以及發明原則分

類資料庫，並以TRIZ進行研發創新以產出解決方案。

過程步驟同樣為先找出問題的矛盾之處，並查看是否

可用TRIZ矛盾矩陣表所對應之發明原則解決之；若無

法直接解決，則嘗試以發明原則使用頻率排行表依序

試驗，過程中可參看發明原則所對應之實例，最後產

出解決方案。在以TRIZ完成研發創新後，則需考慮該

解決方案用於商品化時，是否有侵權之虞。因此須從

技術功效矩陣圖資料庫、技術趨勢分析資料庫以及技

術資料分類資料庫中找可能侵權之專利，若侵權比對

分析結果顯示有較高侵權疑慮，則需再以TRIZ進行研

發創新，重新設計解決方案；若侵權比對分析結果顯

示侵權嫌疑低，則可進入下一步之可專利性分析。 

 

 (四) TRIZ發明原則於系統化研發創新之應用 

 

雖說已有許多TRIZ發明原則的應用成效陸續產

出並發表，但企業內的研發人員對於TRIZ發明原則的

應用仍有實務上的困難。 

第一個困難點在於如何利用矛盾矩陣表找出發

明原則。由於技術不斷演進，各個技術領域所需解決

的問題無法直接對應到矛盾矩陣表中的參數，因此研

發人員在缺乏專業的TRIZ深耕訓練之下，很難將TRIZ

發明原則應用於研發創新過程當中。 

第二個困難點在於如何解讀發明原則並實際貢

獻於研發創新活動當中。即使研發人員能找出應使用 

 

 

 

 

的發明原則，一般性的發明原則舉例僅能幫助研發人 

員理解該發明原則，但利用該發明原則實際產出明確

技術手段仍有相當之距離。這也是一般研發人員無法

習慣性利用TRIZ發明原則進行研發創新的原因之ㄧ。 

關於第一個困難點本文建議若研發人員無法判

斷所適用的發明原則時，可依平常進行研發創新十發

明原則所使用的頻率依序試用，再參看其中的實例解

決之。關於第二個困難點，本文建議從發明原則分類

資料庫的資料庫設計與建構著手，可將存在於專利分

析資料庫以及技術資料分類資料庫中的專利資料作

TRIZ發明原則的屬性定義，日後研發人員可方便查詢

到其技術領域中特定發明原則下的專利實例。此資料

庫專利資料建構完成後，有助於研發人員應用發明原

則產出明確技術手段。 

 
四、結論 

 

本文提出「系統化研發創新流程」旨在幫助企業

於研發階段納入智權思維，降低侵權的可能性並妥善

佈局研發成果保護策略，並強化TRIZ發明原則於研發

階段的運用可行性與效益。有了專利資訊的輔助，研

發人員能於研發流程中的各個階段產出更高之績

效，包括對於TRIZ發明原則能有更為深入的體會與應

用落實的機會。雖然相關資料庫之建置以及流程的建

立耗工費時，但預期對於企業研發效率之提升將有顯

著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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